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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 
 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 
 

桂发改价格„2022‟219号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

进一步简化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

上网电价管理方式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广西新电力

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百色

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： 

2020年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

•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‣（财建

„2020‟4号）、•关于<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

若干意见>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‣（财建„2020‟426 号）和•关

于印发†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‡的通知‣（财建„2020‟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

 
- 2 - 

5号），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贴管理。根据国家政策

变化情况，为深入推进我区价格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营商

环境，简化流程、提高效率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制定标杆上网电价的风电、光伏发

电、生物质发电（含农林生物质、垃圾焚烧发电、垃圾填埋气发

电、沼气发电）、太阳能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，由各电网

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支付上网电费和兑付补贴资金，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不再逐个批复或调整具体发电项目上网电价。 

二、各电网企业于每年 3月 31日前，将上一年度可再生能源

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情况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。 

三、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和意见，请及时报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3月 4日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市场监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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